[bookmark: _GoBack]江门市投资促进局关于采购京津冀地区招商引资委托服务的通告

　　为落实全市招商引资工作部署，强化京津冀地区招商布局，经前期调研论证，拟委托京津冀地区第三方专业机构，协助引荐招商项目线索，触达、拜访对接企业等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一、采购项目名称及主要信息
　　（一）项目名称：京津冀地区招商引资委托服务。
（二）采购项目服务内容
协助挖掘高质量的企业资源。筛选符合江门产业定位的优质企业，按要求完成50条有效招商项目线索收集、梳理及初步研判，协助对接目标企业、组织实地考察，反馈产业动态等。
　　二、采购供应商资格（资质）要求
（一）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：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具有良好的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（二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承接、转包。
三、采购预算和报价要求
（一）本项目预算最高限价为人民币200000元。
（二）报价为含税全包价，报价不得高于最高限价。
四、资料提交要求
（一）截止时间：2026年4月16日17:00止。
（二）请有意报名的单位在截止时间前将纸质版响应资料（一式二份）送至江门市投资促进局（地址：江门市蓬江区建设三路8号第三层）。
（三）供应商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1.提供具有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”的商事或社会组织登记文件复印件。
2.服务商简介。
3.提供服务方案及报价。
4.提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函（书面承诺，格式自拟）
5.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（提供书面声明）。
6.提供“信用中国”网站或地方信用网站信用信息报告或其他第三方信用报告（如提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s://gd.gsxt.gov.cn/index.html 查询结果各栏目资料）。
5、 确定成交供应商
    本次采用综合评分方式确定成交供应商，综合考虑供应商的报价合理性、实施方案合理性等情况进行评分；综合评分最高者确定为成交供应商，评分标准详见附件。
　　六、联系方式
江门市投资促进局，联系人：王先生，电话：0750-3507939。
　　特此通告。

附件：江门市投资促进局京津冀地区招商引资委托服务项目评审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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